[bookmark: _GoBack]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0年度
省生态环境科研课题指南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生态环境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科研对我省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技术支撑和保障作用，根据《江苏省环保科研课题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苏环科〔2007〕24号）、《江苏省省级环保引导资金（环保科研课题类）使用管理办法》（苏财建〔2017〕46号）、《江苏省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8号）、《江苏省太湖治理科研课题经费管理办法》（苏财规〔2015〕1号）等文件要求，现将《2020年度省生态环境科研课题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
（一）省级环保科研课题
1.应用示范类：主要针对污染地块安全利用需求与当前我省土壤与地下水协同治理技术体系不健全的矛盾，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中的氯盐、重金属与二噁英毒性影响后续利用处置难题，省生态环境科研成果推广转化难、服务平台功能与管理体系不完善，长江水体中抗生素等问题开展研究，实现技术成果转化并进行应用示范。
2.技术研发类：主要针对建设河湖生态缓冲带、提高公民生态环境素养、提升地下水环境监控能力、典型湖泊水生生态健康评估等方面进行技术研发，突破其中的关键技术瓶颈，形成一批新技术、新体系、新方法，为建立系统技术体系或规范指南提供基础。
3.管理类：针对我省生态环境管理需求，开展相关生态环境地方法规立法、污染防控措施及管理机制研究。要求课题成果要能够转化为相关法规政策标准和管理性文件，为提升我省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技术支撑。
（二）省级治太科研课题
1.综合类：主要针对太湖流域排污许可监管与预警技术、太湖湖泊生态系统修复工程措施、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望虞河调水对太湖水质影响评估及调整方案等开展综合性研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规范和方法，兼顾技术的前瞻性和成果转化的实用性。
2.管理类：主要针对太湖高标准农田生态化改造技术开展研究，形成相关标准。
二、课题立项方式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政府采购规定，2020年度省生态环境科研课题采取集中采购立项方式，统一委托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组织采购，相关信息请持续关注“江苏政府采购网”（www.ccgp-jiangsu.gov.cn）。
三、投标基本条件
（一）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科研机构，应具有较好的课题实施条件，运行管理规范。政府机关不得作为投标人。
（二）课题负责人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应用示范类、技术研发类和综合类须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在职在岗人员，具有相关研究经验，须实际主持研究，能确保在法定退休年龄前完成课题任务。公务员或参公人员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
（三）课题实施地点（含示范、应用工程实施地点）必须在江苏省境内，并在投标时予以明确，无不可抗拒原因不得变更。
四、投标要求
（一）应用示范类、技术研发类和综合类课题研究期限不超过2年，管理类课题研究期限不超过1年。课题应根据指南要求，科学设置研究周期和总体研究方案，制定阶段目标、年度目标和总目标。
（二）同一投标人（包括设立的控股公司）可对指南中不同课题同时投标，但不得以不同方式投标指南中同一课题。应用示范类、技术研发类和综合类课题联合投标单位不超过3家，管理类课题不接受联合投标。联合投标单位须签订联合投标协议，牵头投标单位承担的课题研究任务及经费不得低于50％。
（三）每个课题设1名课题负责人，已有在研省环保科研课题或省级治太科研课题2项及以上的课题负责人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参与投标。
（四）投标人及课题负责人在承担省级环保科研课题和省级治太科研课题中无不良记录。承担省级环保科研课题或省级治太科研课题逾期未完成的课题负责人及主要成员（前3名），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参与投标。承担的省级环保科研课题或省级治太科研课题验收专家评审结论为“不通过验收”的课题承担单位和课题负责人，按照有关规定3年内不得参加投标。承担的省级环保科研课题或省级治太科研课题验收专家评审结论为“结题”的课题负责人，按照有关规定3年内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参加投标。承担省环保科研课题或省级治太科研课题管理不到位，或有3项以上省环保科研课题或省级治太科研课题验收专家评审结论为“一般”及以下的投标人，采购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进一步确认其承担课题的能力。
（五）应用示范类课题投标时须提供示范单位同意在该示范点开展示范的承诺书并提供示范工程所需的配套经费证明。
（六）投标人对投标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主体责任，在投标时须出具信用承诺。投标过程中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不良信用行为的，一经查实，按照有关规定3年内不得参与省生态环境科研课题投标。
（七）其他具体要求详见采购公告及采购文件。

附件：2020年度省生态环境科研课题指南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苏省财政厅
2020年8月  日


（联系人：省生态环境厅法规标准与科技处荆琳，联系电话：025-86266121；省财政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处卢紫毅，联系电话：025-83633175）
- 11 -


附件
2020年度省生态环境科研课题指南

2020年度省生态环境科研课题分为省级环保科研课题和省级治太科研课题两大项，重点围绕生态环境部、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紧扣“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解决污染防治攻坚战中重点难点问题，突破关键技术、创新工作机制，共设立22个研究方向。
1、 省级环保科研课题
（1） 应用示范类（4项）
1． 江苏省土壤地下水污染协同治理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总经费200万元）
本课题围绕我省既有国家级和省级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开展系统调研分析与绩效评价，基于我省土壤污染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求，遴选成熟度高、适用性好的土壤修复技术，构建适应我省省情的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技术模式和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针对我省土壤地下水复合污染特点和土水共治需求，研究建立“土壤污染源强高效削减—土水污染长效生物降解—水力循环强化—长期跟踪监控”于一体的协同治理技术，形成绿色、可持续修复治理技术体系。面向长江大保护需求，选择有代表性的沿江化工遗留地块开展原位治理工程示范，研究制定绿色可持续土水协同治理技术规范及项目全过程环境管理规范，为我省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复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提升土水协同治理能力，保障污染地块的安全利用。
2．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3]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中的氯盐、重金属与二噁英毒性去除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总经费90万元）
本课题针对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中的氯盐、重金属与二噁英毒性影响后续利用处置的难题，深入调研现有预处理工艺、脱毒效果和处理成本，分析存在问题，开展飞灰预处理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示范，实现处理后的飞灰能满足后续处置或资源化产品生产原料与生产工艺控制要求的目的。形成的应用示范技术需工艺稳定性高、处理规模及成本合理、可复制易推广，并形成相关标准或技术规范。
3． 江苏省生态环境科技管理体系优化研究与应用示范（总经费100万元）
本课题围绕我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从建设一流科研能力、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角度出发，全面梳理生态环境科技体系，查找存在的问题及薄弱环节，借鉴国内外科技管理和成果转化方面经验，重点围绕促进高质量生态环境科技成果产出、成果应用评价体系构建、科技成果的经济性评价、成果转化机制完善、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提出生态环境科技管理体系建设方案，提交江苏省生态环境“十四五”科研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以江苏省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服务平台、省级环保科研课题管理系统等生态环境科技信息载体为基础开展应用示范，完善功能、形成管理“工具包”，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质量改善提供科技管理支撑。
4． 长江江苏段水体中抗生素污染评估及控制体系研究与示范（总经费196万元）
本课题通过对相关重点污水处理厂、重点行业企业的处理工艺及去除效果进行调查评估，开展抗生素废水处理工艺优化及降解机理研究，提出相关污水排放抗生素控制措施、处理技术规范建议；梳理国内外相关管理监管政策措施，搭建加强抗生素环境管理体系框架；调查我省长江主干断面沿岸和入江支流抗生素排放情况，建立水体和沉积物中抗生素监测分析方法，形成抗生素污染评估技术体系，开展长江江苏段典型区域抗生素污染分布及特征监测调查研究，评估其生态和健康风险，为长江生态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
（2） 技术研发类（4项）
5． 江苏省河湖生态缓冲带划定及综合管控试点研究（总经费50万元）
本课题基于严格岸线管制、留足生态空间，强化水陆统筹的要求，选择我省典型河湖作为试点，对河湖两侧开发利用现状进行调查，识别生态敏感区、脆弱区保护面临的胁迫压力；根据区域土地利用、经济发展、水污染特征与生态保护需求等，确定沿岸生态缓冲带的合理宽度范围，综合考虑标识物及区域差异等原则，划定缓冲带的边界；从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区域合理开发布局等研究制定缓冲区综合管控对策措施，提交江苏省河湖生态缓冲带划定及综合管控技术指南建议。
6． 江苏省地下水环境质量变化分析及污染防控研究（总经费50万元）
本课题在对我省地下水国考点位环境质量状况调查的基础上，针对超标点位和超标因子，结合产业污染特征和区域水文地质特点，分析污染成因及其变化趋势。依据国家及省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系统分析我省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达标压力，明确重点区域和重点对象，提出地下水污染分区防控措施及监管方案，为健全我省地下水污染防治监控体系和提升地下水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能力提供支撑。
7． 江苏省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监测评估及技术制度研究（总经费78万元）
本课题基于国内外生态环境感知和行为学术前沿，结合江苏省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实际进度，对包括公众环境意识、环境知识、环境污染状况感知、十类环境行为领域的行为水平、环境治理满意度状况等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开展评估，探索建立江苏省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分析指标体系，并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等方法进行实地调查，在深度挖掘、综合分析基础上，构建模型，深度解析公众私人领域生态环境行为、公共监督参与行为和环境质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形成《江苏省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编制《中国省级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规范》、《江苏省公民生态文明公约》，为我省推进“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形成现代生态环境体系提供支撑。
8. 典型湖泊水生生物DNA物种库建设及水生态健康状况评估研究（总经费40万元）
本课题利用DNA条形码技术，对2-3个典型湖泊水生生物物种进行DNA条形码识别分类，形成水生生物类群本土物种条形码库；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监测分析水生生物群落的时空分布及汛期扰动后影响，对现有水生态健康状态进行评判研究，提交水生态健康状态评估报告。
（3） 管理类（9项）
9. 渔业船舶污染物排海影响及防控措施研究（总经费30万元）
本课题通过对我省沿海主要渔港基本情况及污染源情况调查，结合主要渔港周边海域海洋生态环境实地监测数据，评估渔业船舶污染物排放实际情况及对江苏海域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状况；根据污染物种类、分布及来源，研究制定江苏省渔业船舶污染物排海防控措施，提交影响评估及防控措施研究报告。
10. 长江口近岸海域水质提升措施研究（总经费30万元）
本课题针对长江口近岸海域污染防治需求，识别主要环境问题，结合入江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成果，分析入海环境压力及各污染源分布。分析产业布局，对比研究各污染治理措施的水质改善效果；从践行绿色发展和长江大保护理念的角度，总结长江口近岸水质提升工程经验，探索长江口近岸海域水质提升的管理机制，提交整治工程建议及清单。
11. 江苏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化体系建设研究（总经费20万元）
本课题通过系统研究《生物多样性公约》、《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等立法经验，在调研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先进经验基础上，结合我省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成果、保护现状、管理体制机制等，形成江苏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立法调研报告，提交《江苏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草案）》。
12. 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法治化体系研究（总经费30万元）
本课题在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基础上，系统调研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聚焦工程机械、港作机械等非道路移动源，形成《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条例》立法调研报告。结合我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源的管控措施与监管制度需求，在部门监管职责、源头预防控制、检验维修治理、行政执法等方面，开展编制研究，提交《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13. 江苏省绿色经济发展景气指数体系研究（总经费28万元）
本课题根据我省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要求，围绕推动产业发展绿色化，通过研究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产业模式及结构、地域区域差异等因素，初步界定江苏省绿色经济发展范畴，筛选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和节能环保园区样本，探索构建“江苏省企业和园区绿色经济发展景气指数”，并以之作为评价标准，定期对绿色经济发展景气指数进行持续跟踪分析；根据相关政策、历史变化趋势开展绿色经济发展景气指数预测，研究环境政策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提交相关研究报告，为制定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调控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14. 江苏省建设项目环境准入与监督管理规范化体系研究（总经费40万元）
本课题通过调查不同区域、不同流域重点代表性行业分布及其污染排放水平、资源能源消耗水平等情况，建立建设项目、行业规划、区域规划等环境影响评价的预期性指标，评估现行环境准入存在刚性不足的原因，研究提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环境准入的建议，提高环境准入的刚性约束，助力全省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通过调研我省环评编制单位能力建设、内部管理现状情况，分析我省环评编制单位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研究建立环评编制单位能力提升规范化建设体系，开展环评编制质量监督管理现状调研，评估我省环评编制质量监管存在的不足，研究提出规范环评编制单位监督管理的建议，为我省环评编制质量监管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15. 5G基站辐射环境监测技术和环境影响研究（总经费20万元）
本课题针对5G基站大规模建设带来的潜在辐射影响，通过综合考虑波束赋性、发射间隙、需求集中度等因素，并结合实测研究现实环境中5G及多网共址基站电磁辐射场强分布规律，研究典型5G基站应用场景中电磁环境监测方法，并开展实测数据收集，形成方法体系研究报告，为形成舆论正面引导、保障国家及我省“新基建”顺利推进提供技术支撑。
16. 江苏省“非现场”监管二维码评价体系研究（总经费20万元）
本课题围绕推进“依法治污、科学治污、精准治污”新机制，对企业环境信用、监管执法、排污许可监管、信访举报、应急管理等归集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建立“非现场”监管二维码评价技术体系，制定动态生成评价结果的办法。开展“非现场”监管二维码评价试点，递交江苏省“非现场”监管二维码动态评价技术指南草案，为智慧化监管和企业治污自觉性提升提供科技支撑。
17. 江苏省“新鱼米之乡”建设途径及指标体系研究（总经费20万元）
本课题通过对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进行调研，总结分析取得的经验；适应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美丽江苏建设等新形势新要求，借鉴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取得的经验，立足江苏实际，剖析“新鱼米之乡”的内涵，研究提出我省“新鱼米之乡”建设的指标体系；以修复生态、优化业态、提升形态等为重点，提出我省“新鱼米之乡”建设的思路和途径，为我省推动“新鱼米之乡”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2、 省级治太科研课题
（一）综合类（4项）
1． 基于大数据的流域排污许可监管与预警技术研究与示范（总经费90万元）
本课题自行选取我省太湖流域一个县（市、区），通过调研排污单位许可证信息、环评报告、在线监控数据等信息，识别出关键因子，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结合统计分析排污总量、物料平衡、水电消耗和水质在线监控数据等，构建流域许可证监管与预警示范平台，实现重点排污企业实际排放量在线监管及许可总量超标、超限值排放预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规范和相关政策标准。
2． 太湖湖泊生态系统修复可行性研究及工程措施建议（总经费150万元）
针对当前太湖湖体总磷浓度反弹并居高不下，蓝藻水华暴发面积和频次加大，以及水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受损等现状，结合太湖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以及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研究近50年来太湖生态系统演变，全面分析太湖湖体生态系统群落结构（藻类、水生植被等）、生物多样性、底泥氮磷营养蓄积等变化情况，研判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和趋势。针对水利工程调度对出入湖水量影响的主导作用，基于太湖生态承载力，科学核定太湖水资源调配总量上限，并基于生态水位提出环湖水利工程水量精准调配方案。结合太湖流域中长期规划，提出太湖上游缓冲带和湖滨湿地建设、湖体沉水植物和生物群落构建、大型水利工程生态化改造等生态修复措施和方案建议，为推进下一阶段太湖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3． 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研究（总经费98万元）
本课题基于我省太湖流域稻麦作物、茶园、果园等主要种植业类型的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结合土壤分区，按照典型性、代表性原则筛选农业面源主要观测单元。对国内外现有面源污染观测体系的指标、功能等开展调查研究，比选不同系统优劣，提出太湖流域面源污染观测体系建设模式、布点原则、技术规范等；选择合适区域，结合其种植业类型及地表特征开展COD、氮、磷等指标的监测示范，提交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建设及管理方案（建议稿），形成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建设技术指南（建议稿）。
4．望虞河调水沿程水质变化及对太湖水源地水质和蓝藻水华生长影响研究（总经费90万元）
本课题通过调查近10年来引江片区江水水质，监测望虞河沿程总磷（可溶性磷、颗粒态磷）、COD、氨氮、总氮、透明度以及浊度等，分析望虞河沿程水质变化及区域河道排水水质的影响，估算引江片区江水与区域河道排水磷浓度差异通量，分析引江导致的太湖水量和磷收支变化。构建望虞河调水携带不同形态磷入湖后的扩散水动力模型、空间输移及转换的水文生态模型，通过实地监测和模型模拟分析望虞河调水对贡湖和水源地等敏感目标的水质影响；研究江水入湖导致的水质、流场变化对湖泊藻类生长以及磷循环与平衡的影响，阐明流域水量变化对太湖总磷浓度控制带来的挑战，提交长江引水对太湖总磷变化影响评估报告，形成兼顾太湖磷控制的长江引水调整建议方案。
（2） 管理类（1项）
5. 太湖高标准农田生态化改造技术标准研究（总经费30万元）
本课题结合高标准农田示范建设，开展农田沟渠的生态化改造技术研究，形成太湖流域农田排水系统生态化改造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

